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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陳寗
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581

電子信箱：1004546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建德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10000337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及五 (376735100E_1100003371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00003371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0000337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報名

事宜暨配合因應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」疫情防疫措施一

案，請各校依說明段辦理，並轉知親師生知悉及提供團體

報名之協助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暨創造能力資賦優

異學生鑑定簡章辦理。

二、旨揭鑑定初選報名事宜注意事項如下:

(一)旨揭鑑定訂於110年2月19日(星期五)及110年2月20日(星

期六)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受理報名，採親自或委託至

各報名地點現場報名(詳如簡章)，恕不接受通訊報名。

(二)茲因應疫情且避免群聚，並適時分流報名作業人潮，請

貴校同意由家長委託學校以團體報名為主，家長親自報

名為輔之原則下，協助有意願參加鑑定學生完成報名程

序。

(三)本案學校協助團體報名送件人員核予公(差)假登記，倘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00000432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1/18 16:5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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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假日報名者，併得於結束一年內在課務自理及不支領

代課鐘點費原則下覈實補休。

三、為因應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」疫情，應試者需配合下列防

疫措施如下:

(一)學生應據實切結個人健康狀況並依簡章規定時間傳真或

親自繳交健康聲明切結書(如簡章附件)至應試考場學校

(同德國中、中壢國中或經國國中)，確認其非屬中央流

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

制」中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等各類被限

制不得外出者。

(二)鑑定當日學生進入校園時請自備配戴口罩，並提前報到

實施相關防疫措施(如:進校門時需配合量體溫、手部消

毒及單一行走動線等)，通過檢測者由工作人員引導直接

至鑑定試場走廊。

(三)另為加強落實防疫措施及提高鑑定試場品質之安寧，未

開放家長入校陪考，亦不設置家長休息區及中午用餐

區；惟為使家長安心學生確實進入試場應試，將安排工

作人員引導學生至試場教室。

四、檢附旨揭鑑定簡章各1份；請各校務必將旨案初選報名事宜

暨配合因應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」疫情防疫措施訊息置頂

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，使親師生充分知悉110學年度小六升

國中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相關事宜。

五、另檢送本市「110學年度國民中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初選報

名訊息」LED跑馬燈文字稿1份，播放期間：自110年1月20

日起至110年2月20日止，請惠予運用貴校電子看板或網站
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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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登跑馬燈訊息協助推廣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
副本：桃園市立同德國中(含附件)、桃園市立慈文國中(含附件)、桃園市立石門國中

(含附件)、桃園市立中壢國中(含附件)、本市高國中資優教育資源中心(武陵高

中)(含附件)、本市國小資優教育資源中心(青溪國小)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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